
门头沟区城子街道花园式示范街区建设项目 施工招标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工程 门头沟区城子街道花园式示范街区建设项目 已由 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 以
 11010926210200018475-XM001 批准建设， 招标人为 北京市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 ，工程建设资金
来源  政府投资  ，工程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代理机构为 北京门城永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
工程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施工 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本工程的建设地点 门头沟区城子街道内，西至龙山街，北至九龙路，东至安民西路，南至门头
沟北路。 

2.2 本工程的建设规模 27282平方米 

2.3 计划投资总额 539.135774 （万元）

2.4 本工程的工期要求 240 日历天

2.5 本工程招标范围 门头沟区城子街道花园式示范街区建设项目招标工程量清单和图纸所包含的全
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庭院铺装、绿化工程。 

2.6 其他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法人实体，须具备有效营业执照并处于正常开业
状态，且具备承担招标工程的能力；

3.2 拟派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应的现场管理工作经历和专业技术能力；并未在其他在建施工
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人；

3.3 具有近年内至少有一个类似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业绩；（业绩以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系统中自行录入的业绩等信息为准。）(如需要)

3.4 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没有处于破产状态；

3.5 投标人的投标资格未被取消，且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出现骗取中标、严重违约、重大工程质量、
安全等问题。

3.6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必须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
义务；
  （2）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参加投标。



3.7 分标段的招标项目最多允许中标标段的数量要求：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工程划分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标段要求
： / 

3.8 本工程 是 政府采购项目， 不预留 （预留/不预留）中小企业份额（适用于政府采购项目）

3.9 其他要求： / 

4．信誉要求

4.1 投标人须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相关名单。

    投标人及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良好的园林绿化行业从业信用记录。

4.2 本次招标   采用  （采用/不采用）信用标评审。采用   投标人信用评价评分  （投标人信用
评价评分/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评分）。

4.3 其他要求 /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与且符合本章第3条规定的资格条件，方可于  2026年06月12日16时00分 2026年06月
17日16时00分 ，通过远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数字身份认证锁登录电子化平台下载招标文
件。

5.2 请于 2026年06月12日16时00分 至 2026年06月17日16时00分 在 北京市门头沟区栗园庄东路
2号院1号楼707室 （详细地址）领取招标图纸。图纸押金 0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

6.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 2026年07月03日09时00分 。投标人应当通过远
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数字身份认证锁登录电子化平台上传投标文件，上传成功后平台自
动生成的回执时间即为递交成功时间，投标人应保留回执。
    逾期未上传成功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在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清华东路办公区)三层(开标室
以开标当天交易中心电子显示屏确定的开标室为准) （开标地点）开标。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已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同时在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上
发布。

8．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联系电话： 55535749、55536192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北京市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 招标代理机构： 北京门城永平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北路
33号农林大厦

地        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栗园庄东路
2号院1号楼

联 系 人： 李工 联   系  人 ： 赵雨晴

电    话： 010-69827143 电        话： 13717534087

电子邮件： / 电 子 邮 件 ： 529614149@qq.com
日期: 2026年06月12日 


